
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招标公告及公示信息

发布工作规则（暂行） 

 

为规范本市依法必须招标项目公告及公示信息发布工

作，根据《关于认真做好<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

法>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京发改规[2018]1 号）文件精神,

特制定如下工作规则：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可以根据招标项目情

况分别选择以下方式发布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 

方式 1：本市依法必须招标项目已经进入北京市公共资

源交易建设工程分平台、综合交易分平台、软件和信息服务

分平台交易的，应按照国家和本市电子招标投标数据规范要

求，通过已对接的电子招投标交易系统将招标公告和公示信

息交互至“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北京市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平台”自收到信息后 12 小时内发布。 

方式 2：尚未进入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交易的

项目，鼓励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登录“北京市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平台”直接录入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北京市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在 3 个工作日内核验确认并发布。

有关行业监督部门可通过“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平台”

开展后续监管工作。 

尚未进入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交易的项目，使



用“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布招标公告和公示信

息的应按照下面的流程操作。 

一、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中标候选人公示、中标结果

公告）的发布流程 

（一）提交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的内容及所需附件。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访问北京市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平台，登录“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入口”，提

交招标公告（资格预审公告）和中标候选人公示、中标结果

公示信息内容及所需材料影印件（详见“附件 1.受理范围和

相应批复文件”和“附件 2.所需材料清单”）。 

（二）提供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申请编码”。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将系统反馈的“申

请 编 码 ”、 招 标 公 告 和 公 示 信 息 名 称 通 过 邮 件

（bjztb@beic.gov.cn）发送至平台。 

（三）核验发布。 

平台工作人员依据“申请编码”对招标公告（资格预审

公告）和中标候选人公示、中标结果公示内容及附件进行核

验无误后予以发布。 

二、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内容变更（撤销）的发布流程 

招标人如需要对已发布招标公告等信息进行更正的，应

当发布更正公告，明确告知变更（撤销）的内容，原公告继

续保留以备查，可以按照如下流程办理： 



（一）提交变更（撤销）公示信息的内容及所需附件。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访问北京市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平台，登录“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入口”，提

交公示内容及所需材料影印件（详见“附件 1.受理范围和相

应批复文件”和“附件 2.所需材料清单”） 

（二）提供公示信息发布“申请编码”。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将系统反馈的“申

请编码”和公示信息名称通过邮件（bjztb@beic.gov.cn）

发送至平台。 

（三）核验发布。 

审核人员依据“申请编码”对公示内容及附件进行核验

无误后予以发布。 

四、本工作规则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起试行。 

 

附件： 

1.受理范围和相应批复文件 

2.所需材料清单 

 

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2018 年 2 月 28 日   

 

 



附件 1：受理范围和相应批复文件 

（一）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1、需要提供的批复文件 

序号 类型 批复文件 

1 国家权限内项目  有效期内的国家发展改革委的项目建议

书批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或者项

目建议书（代可研）批复。 

 有效期内的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企业投资

项目申请报告核准批复。 

 有效期内的国务院其他部门出具的项目

批准文件。 

2 市政府权限内项目  有效期内的市发展改革委的项目建议书

批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或者项目

建议书（代可研）批复。（须附招标方案

核准意见书）。  

 有效期内的市发展改革委的企业投资项

目申请报告核准批复。（须附招标方案核

准意见书）。  

 有效期内的市发展改革委对项目实施方

案的批复（须附招标方案核准意见书）。  

 有效期内的市发展改革委对项目建设内

容调整的批复（须附招标方案核准意见

书）。  

 有效期内的市发展改革委对项目开展前

期工作的函（仅限于发布项目勘察设计招

标公告及其中标候选人公示、中标结



果）。  

 有效期内的初步设计概算批复。 

 有效期内的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投

资计划单或者北京市****年商品房屋投

资计划的该项目页。 

 有效期内的市经济信息化委的工业和信

息化领域项目申请报告核准批复或备案

文件。 

3 区政府权限内项目  有效期内的区发展改革委的项目建议书

批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或者项目

建议书（代可研）批复。（须附招标方案

核准意见书）。 

 有效期内的区发展改革委的项目申请报

告核准批复（须附招标方案核准意见书）。 

 有效期内的区发展改革委的项目实施方

案的批复（须附招标方案核准意见书）。 

 有效期内的区发展改革委的项目建设内

容调整的批复（须附招标方案核准意见

书）。 

 有效期内的区发展改革委的项目开展前

期工作的函（仅限于发布项目勘察设计招

标公告及其中标候选人公示、中标结果）。 

 有效期内的区发展改革委的企业投资项

目备案通知书。 

 有效期内的区经济信息化委的工业和信

息化领域项目申请报告核准批复或备案

文件。 



4 产业园区权限内项

目 

 有效期内的园区管委会等政府机关的批

复文件。 

2、批复已过期项目的处置方法 

如果上述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批准文件已过有效期限的，

招标人或其委托招标代理机构除提供上述文件外，还应当提

交加盖招标人公章的相关说明文件，文件中需明确如下内容： 

（1）招标项目建设内容属于批复的项目范围内（需包

含招标项目名称、批复文件名称和文号）； 

（2）在项目批复有效期内已开工并在建； 

（3）保证上述内容真实有效，并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二）政府采购项目(工程建设项目) 

序号 类型 批复文件 

1 国家财政资金项目  财政部资金下达证明（须具有正式文号，

并包含对资金来源、规模和采购内容描

述）。 

 资金使用单位主管部委给具体资金使用

单位的资金下达证明（须具有正式文号，

并包含对资金来源、规模和采购内容描

述）。 

2 市区两级财政资金

政府采购项目（市

区两级财政资金工

 市区两级财政局的资金下达证明（须具有

正式文号，并包含对资金来源、规模和采



程建设项目） 购内容描述）。 

 资金使用单位主管委办局给具体资金使

用单位的正式资金下达证明（须具有正式

文号，并包含对资金来源、规模和采购内

容描述）。 

  

（三）其他项目 

需提交加盖招标人公章的相关证明文件，其中需明确如

下内容：  

（1）招标内容、资金来源及额度、招标方式等； 

（2）说明本项目不需通过政府核准、备案程序；  

（3）保证上述内容真实有效，并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附件 2：所需材料清单 

公告类型 需提供的附件 

招标公告

（含资格

预审公告） 

加盖招标人单位公章的批复文件影印件 

加盖招标人单位公章的招标人单位身份证明

影印件 

加盖招标人或代理机构公章的招标公告影印

件 

加盖招标代理机构公章的委托代理合同影印

件（招标组织形式为委托招标时需提供） 

加盖招标代理机构公章的招标代理机构的营

业执照或法人证书影印件（招标组织形式为委

托招标时需提供） 

加盖招标人单位公章的中标通知书影印件（招

标人为总承包商时需提供） 

中标候选

人公示 
加盖招标人或代理机构公章的公告影印件 

中标结果

公告 
加盖招标人或代理机构公章的公告影印件 

资格预审

结果公示 
加盖招标人或代理机构公章的公告影印件 

变更公告、

更正公告 
加盖招标人或代理机构公章的公告影印件 



撤销公告、

流标公告 
加盖招标人或代理机构公章的公告影印件 

废标公告 加盖招标人或代理机构公章的公告影印件 

注：根据系统要求上传的附件电子版要求为不超过 2M

大小的 PDF 文件，每一项能切仅能上传一个 PDF 文件，多页

请合并扫描。 

 


